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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

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公共机构采用
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通知

市级机关各单位，各区机管局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坚决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碳达峰、碳中和决策部署，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，发

展市场化节能方式，发挥能源费用托管服务模式在公共机构

节约能源资源工作中的作用，根据国管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《关于鼓励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

意见》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机管局修订的《上海

市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沪府办规〔2023〕

18 号）等政策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加快推进全市

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意义

能源费用托管是合同能源管理的一种形式，是指用能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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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委托能够提供用能状况诊断、改造、运行管理等服务的专

业化公司（以下称节能服务公司），进行电、气、煤、油、

水等能源资源系统的运行、管理、维护和改造，用能单位将

根据能源基准确定的费用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作为托管费

用，节能服务公司通过科学的管理运行和节能技术的应用达

到节约能源资源、减少费用支出等目的，获取合理的利润。

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，有利于贯彻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关于碳达峰、碳中和决策部署，通过市场化机制激

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利用，以消耗减量实

现碳排放降低；有利于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，推动有为政府

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，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

用，减少运行中不必要的能源资源保障支出，减轻节能改造对

财政资金的依赖；有利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，引入节能专业化

服务，提高管理专业化水平，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，实现公

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。

二、加快推进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

能源费用托管服务实施对象及范围为公共机构的办公及

其附属设施建筑。有以下几种情况的公共机构优先实施能源费

用托管服务：

（一）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未达到同类公共机构建筑合

理用能指南相应标准或列入本地区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名

录的公共机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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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空调、供暖、照明、电梯等建筑用能设施设备系统

能效水平未达到国家能效标准二级以上或者相关能效要求的；

（三）对于多个公共机构同在一个区域集中办公，或者虽

然分散办公但存在能源资源牵头管理单位的，适宜利用集中打

包的方式形成托管项目，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，切实发挥规

模效应；

（四）对于新建建筑或者既有建筑改造的，适宜将能源费

用托管服务纳入整体设计方案统筹考虑，鼓励采用绿色低碳技

术和产品，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和碳排放量。

三、规范有序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

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，应当根据《关于鼓励

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意见》、《上海市公

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政策文件要求，规范能

源费用托管服务实施流程，有序推进项目前期评估、组织采购、

合同签订、组织实施、项目调整、后期评估、资产管理、费

用结算等环节。

四、切实保障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加强指导、

协调、推进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。公共机构及其

工作人员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工作要求，遵守廉洁纪律，不

得收受节能服务公司提供的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和有价证券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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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示范引领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总结公共机

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可复制、可推广经验做法，发挥

典型引路作用。将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情况纳入公共机构

节约能源资源评价考核，突出鼓励导向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加强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服务

政策宣传，解读相关制度标准。及时发布公共机构能源费用

托管服务相关信息，宣传推广优秀能源费用托管服务案例，

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，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，增强公共机

构和节能服务公司参与的积极性和获得感。

（四）及时报送资料。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

模式实施节能改造项目的，在项目实施前应及时将合同文本

复印件、项目方案、节能审核报告等材料报本级公共机构节

能管理部门备案。

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2024 年 5 月 8 日


